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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电子”或“甲方”）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湖北诺德新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诺德集团”或“乙方”）进行增资扩股，增资金额为 80,000 万元；

● 本次增资完成后， 湖北诺德集团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00 万元增加至 180,000 万元，青
海电子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湖北诺德集团仍为青海电子全资子公司；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增资扩股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顺应新能源市场的发展，扩大产能，规范乙方管理，加速企业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湖北诺德集团进行增资
扩股，增资完成后，湖北诺德集团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00 万元增加至 180,000 万元，青海电子
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湖北诺德集团仍为青海电子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三）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781444797J
3、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26 日
4、注册地址：城东区八一东路 7 号
5、法定代表人：李春波
6、注册资本：444,754.1914 万元
7、经营范围：开发、研制、生产、销售电解铜箔专用设备、各种电解铜箔产品、LED 节能照明

产品、覆铜板、线路板、电子材料、数位及模拟电子终端产品；铜的加工、进出口贸易（国家规定
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海电子 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诺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MA7NCU7U8L
3、成立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4、 注册地址：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金山街道金山大道 189 号 B 栋研发楼 401 室

（申报承诺）
5、法定代表人：林培楷
6、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因投资标的尚未正式开展业务，暂无财务数据。
四、湖北诺德集团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增资前后，湖北诺德集团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仍为青海电子全资子公司暨公司全

资孙公司，其注册资本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增资前：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 持股比例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增资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 持股比例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80,000 100.00%

合计 180,000 100.00%

五、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款的相关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乙方承担责任，乙方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

责任。
本次增资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税费由乙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乙方收到甲方的全部增资款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相应的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承诺和保证
协议各方相互承诺和保证（作出承诺和保证的一方以下统称“该方”）：
1、该方具有签署本协议和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的完整的合法资格，本协议经签署后对该

方是合法、有效、有约束力的，将按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
2、该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违反其

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合同或协议（已取得第三方的同意的除外）。
3、各方依据本协议作出的全部保证、承诺是连续的、不可撤销的，不受任何争议、法律程序

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协议各方的继承人、代理人对各方所作的保证、承诺负有连续的履行义
务和责任。

（三）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各方应诚实信用地履行本协议之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

本协议之约定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依法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导致守约方遭受的经济损失。
如一方原因导致协议解除的，已经支付的增资款项，乙方应当于协议解除后 7 个工作日内

全额退还付款方。 如逾期未退还，每逾期壹日的，乙方应向付款方支付逾期款项的万分之一作
为违约金。

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增资款，每延期壹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增资款的万分之五
作为违约金。

（四）适用法律及管辖
本协议的签署、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除外）法律、法规。
因本协议履行产生的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六、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青海电子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湖北诺德集团仍为青海电子全资子公司，不

会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七、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扩股是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做出的决定，但仍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

市场竞争等方面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管理状况，完善各项内控制度，积极防范和应
对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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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股份”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立志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3）。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4）。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5）。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6）。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中国银行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7）。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百嘉达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7）。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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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股份”或“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周南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
监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2、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相关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6）。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5）。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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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现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到账时间
1、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579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46,956,518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419,999,978.5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20,544,298.60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99,455,679.90 元。 2020 年 11 月 26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立信中联验字
[2020]D-0040 号”《验资报告》。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已按照要求开立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

2、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21]3704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40,000,000.00 股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288,2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16,571,698.12 元（不含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71,628,301.88� 元。 2022 年 2 月 2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2]
000106 号”《验资报告》。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已按照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1,056,107,559.86 元，其中：

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0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48,118,012.88 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募集资金总额 1,419,999,978.50

减：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20,544,298.60

募集资金净额 1,399,455,679.90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1,056,107,559.86

其中：2020 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660,999,948.50

2021 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247,619,953.36

2022 年 1-6 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147,487,658.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加理财产品收益 4,769,892.8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48,118,012.8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余额 48,118,012.88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00,000,000.00

2、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1,134,634,897.04 元，其中：

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581,696,962.39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138,382,077.65 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募集资金总额 2,288,200,000.00

减：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6,571,698.12

募集资金净额 2,271,628,301.88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1,134,634,897.04

其中：2022 年 1-6 月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利用自有资金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581,696,962.39

2022 年 1-6 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552,937,934.6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388,672.81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138,382,077.65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余额 1,138,382,077.65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0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罗县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海电子”）、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诺德”）、保荐机构中天
国富证券与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分别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1 月 27 日，公司、青海诺德、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
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余额（元）

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4000022729201970621 535,285.35

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0301201000337595 68,678.04

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罗县支行 44243001040044583 13,554.52

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 105059061958 1,468.11

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海支行 338130100100149227 9.60

诺德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16950000003934984 9.34

青海诺德新材料
有限公司 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0301201000344976 34,588,731.27

青海诺德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营
业部 105059450809 10,253,408.41

青海诺德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4000022729201993414 2,656,845.94

青海电子材料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 105059453935 22.30

合计 - 48,118,012.88

（二）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2022 年 2 月，公司、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青海电子、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惠州电子”）、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罗县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青海电子、湖北诺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北诺德集团”）、湖北诺德铜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诺德铜箔”）、保荐机构中
天国富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
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余额（元）

诺德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4000022729202178552 63,552.97

诺德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 338130100100192170 137,579.86

诺德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4850137 336,004.96

青海电子材料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 28010001040025922 4,151.66

青海电子材料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105063586416 2,361.90

青海电子材料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313051 0.00

惠州联合铜箔
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320576 37,370,874.88

惠州联合铜箔
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0039038003004793098 0.00

惠州联合铜箔
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罗县支行 44244701040014317 150,103,384.75

湖北诺德铜箔
新材料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659608 950,364,166.67

湖北诺德新材
料集团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443066144013005659532 0.00

合计 1,138,382,077.65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一《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二《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58,169.70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4）。

（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 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青
海诺德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6）。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3 亿元。

2、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 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超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因疫情影响导

致项目厂房建设进度滞后及部分设备采购交货周期延长， 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滞
后。 结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和投资进度，公司拟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
资规模、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该募投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2 年
10 月。2022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6）。

2、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向
下属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
项目”实施主体由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诺德铜箔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
青海省西宁（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 9 号变更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
山区四连山平台，A5 路以东、B1 路以南、黄思湾路以西、金山大道以北，项目名称由“青海高性
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变更为“湖北黄石年产 15,000 吨高档电解铜箔工程项
目”，并同意根据项目变更增设募集资金账户。 本次变更除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名称
外，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存在变化，并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以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2）。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附表一：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9,945.5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748.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5,610.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00%

承 诺 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半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半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 产
15000
吨 高 性
能 极 薄
锂 离 子
电 池 用
电 解 铜
箔 工 程
项目

否 97,945.59 97,945.59 14,748.7
7 63,610.78

-
34,334.8
1

64.95
2022
年
10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及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否 41,999.98 41,999.98 41,999.98 100.00 不 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39,945.5
7

139,945.5
7

14,748.7
7

105,610.7
6

-
34,334.8
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 ”原定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受疫情影响项目厂房建设
进度滞后及部分设备采购交货周期延长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
有所滞后 。 结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和投资进度 ，
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投资规模 、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
公司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2 年 10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 年 1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第九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青海诺德使用募集资金
专户中的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结余人民币 348,118,012.88 元 ，为
暂时未投入项目的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8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 》，同意将 “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10 月 。

附表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7,162.83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 资金总 额
[注] 113,463.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3,463.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半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累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半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青海高
性能极
薄锂离
子电池
用电解
铜箔工
程项目

湖北黄
石年产
15,000
吨高档
电解铜
箔工程
项目

95,000.00 95,000.00 0.00 0.00 -
95,000.00

2023
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惠州联
合铜箔
电子材
料有限
公司三
期扩建
项目

否 78,342.83 78,342.83 59,643.49 59,643.49 -
18,699.34 76.13

2022
年
10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及偿还
银行贷
款

否 53,820.00 53,820.00 53,820.00 53,820.00 -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227,162.8
3

227,162.8
3

113,463.4
9

113,463.4
9

-
113,699.3
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3 月 14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58,169.70 万元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结余人民币 1,138,382,077.65 元 ，
为暂时未投入项目的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4 月 28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第九届
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实施
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将 “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
工程项目” 实施主体由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诺德铜
箔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由青海省西宁 （国家级 ）经济开发区东
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 9 号变更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四连
山平台 ，A5 路以东 、B1 路以南 、黄思湾路以西、金山大道以北，项目名
称由 “青海高性能极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工程项目 ”变更为 “湖
北黄石年产 15,000 吨高档电解铜箔工程项目 ”，并同意根据项目变更
增设募集资金账户 。

注： 上表中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利用自有资金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金额 58,169.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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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诺德股份 600110 中科英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寒朵 程楚楚 关月

电话 0755-88911333 0755-88911333 0431-85161088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 8 号
绿 景红树 湾壹 号 A 座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 8 号
绿 景红树 湾壹 号 A 座 16
层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北区航 空街
1666 号

电子信箱 IR@ndgf.net IR@ndgf.net IR@ndgf.net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818,695,896.07 8,705,351,412.00 35.76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资产 6,257,100,566.76 3,840,087,904.20 62.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052,913,326.33 2,007,742,029.78 2.25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203,118,666.11 201,483,753.41 0.81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非经 常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180,383,962.69 189,621,211.47 -4.87

经营活 动产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240,961,760.63 17,103,316.49 1,308.86

加权平 均净资 产 收 益 率
（%） 3.72 5.74 减少 2.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1251 0.1442 -13.2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1249 0.1442 -13.3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83,87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2.51 218,194,731 40,000,000 质押 98,000,000

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8.60 150,000,000 150,000,000 质押 114,700,000

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8.60 150,000,000 150,000,000 质押 15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45 25,265,248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丰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14,000,000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57 9,902,250 0 未知 0

银华基金－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
公司－银华基金－诚通金控 4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8 8,355,073 0 未知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8,200,000 0 未知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7 8,146,700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7,134,411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
司均为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为深圳市邦
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110� � � � �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12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全资孙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百嘉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百嘉达”或“甲方”）将其持有的青海万晟丰铜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海万晟丰”或“标的公司”）46%股权以 15,045.2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旺丰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旺丰实业”或“乙方”）。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深圳百嘉达将不再持有青海万晟丰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因青海万晟丰的相关主营业务与深圳百嘉达的主营业务存在一定重叠， 且自深圳百嘉达

投资入股青海万晟丰以来，未能实现预期的股东权益增加，故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百嘉达拟以
青海万晟丰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327,065,946.27 元为依据， 将持有青海万晟丰的
46%股权以 15,045.2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内部股东旺丰实业。 青海万晟丰的另一股东青海开投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开投”）放弃行使青海万晟丰 46%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
交易完成后，深圳百嘉达将不再持有青海万晟丰股权。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三）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孙
公司转让其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旺丰实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M32Q1H
3、成立时间：2016 年 9 月 30 日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光社区南山大道 1124 号南油第四工业区 1 栋 4 层

6-4306
5、法定代表人：李晓桐
6、注册资本：5000 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讯产品、电子产品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汽车的销售（不含小轿车）；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大宗商品贸易；铜贸易（不涉及金融产品、大宗商
品或权益类交易）

8、公司与旺丰实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海万晟丰铜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MA75999R61
3、成立时间：2019 年 4 月 24 日
4、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东川工业园八一东路 7 号
5、法定代表人：洪瑜
6、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电解铜、铜线、铜杆、铜管、铜制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委托加工；供应链管理及

相关配套业务；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的采销；国内贸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 持股比例

深圳市旺丰实业有限公司 2,500 5.00%

深圳百嘉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3,000 46.00%

青海开投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4,500 49.00%

合计 50,000 100.00%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6 月 30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10,523,696.64 327,071,136.27

净资产 310,509,641.05 327,065,946.27

负债总额 14,055.59 5,190.00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2 年 1-6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85,740,016.59 133,326,514.69

净利润 562,936.12 229,805.22

10、本次交易前，青海万晟丰的另一股东青开投已放弃行使青海万晟丰 46%股权的优先购
买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价及依据
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由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标的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青海万晟丰铜基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
报字(2022)第 8732 号）》，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2,707.12 万元
（大写：叁亿贰仟柒佰零柒万壹仟贰佰元整）。

甲乙双方同意， 以标的公司上述 100%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 确认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价值为人民币 32,707.12 万元（大写：叁亿贰仟柒佰零柒万壹仟贰佰元整）即：本次
甲方合计转让标的公司 46%的股权对价为人民币 15,045.28 万元（大写：壹亿伍仟零肆拾伍万
贰仟捌佰元整）。

（二）股权转让及相关安排
1、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完成。 在本协议签订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

向甲方指定的账户内分别支付受让标的公司 46%股权总对价款的 100%，合计 15,045.28 万元。
在甲方收到转让上述 46%股权总对价款的 100%合计 15,045.28 万元后 10 个工作日内，启

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和完成标的公司的交割工作，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求，配合乙方交
接标的公司管理，标的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由乙方负责，且乙方有权向标的公司委派财务、内
控等管理人员。

2、甲方应无条件配合提供变更所需要相关文件，如因行政审批的原因而使工商变更延期
的，经双方协商后相关时间应自动顺延。

3、甲方向乙方交接标的公司时，应将有关标的公司的全部文件、资料、印章、证件、资产移
交乙方移交，包括但不限于：

（1）标的公司的全部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银行预留印鉴)；
（2）标的公司的所有执照、许可证（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企业组织机构代

码证、开户许可证）、政府批文；
（3）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
（4）标的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协议、业务档案和其他资料；
（5）标的公司的财务账册和记账凭证、支票簿；
（6）标的公司的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存货、在建工程等各项资产；
（7）标的公司的资产的各项权属证书；
（8）标的公司的业务的电子数据记录；
（9） 其他由标的公司所有或由标的公司保存的与标的公司存续及开展业务相关的所有资

产及其对应的材料、文件、档案、信息。
（三）过渡期间安排
1、 过渡期间是指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按本协议约定将标的公司 46%的股权过户到乙方名

下之日止的期间。
2、 过渡期内， 甲方不就上述标的公司的股权和协议所载标的重大资产、 债权的转让、质

（抵）押、托管、担保、设置第三方权利等事宜单独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交易性接触，或签订意向
书、合同书、谅解备忘录或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冲突或文件包含禁止或限制目标股权转让的条款
的合同或协议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3、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新增的债权、债务全部由标的公司承接。
（四）税费承担
本次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交纳。
（五）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1、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经各方履行完毕或本协议约定的终止 / 解除协议事项出现时：
（1）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时，甲方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单方解除本协议，并不承担违约

责任，并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①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款，逾期达到 10 个工作日以上的；
②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版本）；
③因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而出现的严重影响本协议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

他情形。
（2）甲方没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按照本协议项下安排约定完成相关事项

的办理的，逾期达到 10 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甲方
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六）违约责任
1、甲方的违约责任
因甲方原因导致未能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完成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具体工作的， 每逾期一

日甲方按乙方已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十五个工
作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按交易总价款的 20%支付违约金。

2、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交易对价的，每逾期一日乙方按该阶段

应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个工作日的，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按交易总价款的 20%支付违约金。

（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版本）的，或不配合甲方进行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的， 每逾期一日乙方按该阶段应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七）争议解决与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订立、生效、履行和解释适用中国现行公布的有关法律、法规。 因签署和履行本协

议发生的任何纠纷，各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进行诉讼，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由败诉方承担。

（八）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通过后生效，均不可撤
销。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自愿、诚信的原则，有利于公司优化产业结构及资

产配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百嘉达将不再持有青海万
晟丰股权。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